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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實施環境影響評估開發單位應承諾事項－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第 87次會議決議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面臨路寬 10

公尺以上道

路側邊外設

置之圍籬，應

採營建工程

空氣污染防

制設施管理

辦法設置圍

籬高度以上

且單側開口

寬度不得大

於 8公尺之連

續式植栽綠

圍籬，並應註

明使用樹種

及設置方式，

且不得使用

人造植栽。 

－ 第四條 

面臨路寬 10

公尺以上道

路側邊外設

置之圍籬，應

採高 1.8 公尺

以上且單側

開口寬度不

得大於 8公尺

之連續式植

栽綠圍籬，並

應註明使用

樹種及設置

方式，且不得

使用人造植

栽。 

第四條條文依據

營建工程空氣污

染防制設施管理

辦法修訂，增訂

「營建工程空氣

污染防制設施管

理辦法設置圍籬

高度」等文字，並

刪除「高 1.8公尺」

等文字，以提昇審

議效率。 

第五條第九款 

開發單位應

於工區上、下

風處裝設可

偵測懸浮微

粒（PM）微型

感測器，並公

開 PM10 及

PM2.5 監測結

果，於空污季

（1月至4月、

10月至12月）

時期若有發

佈空品不良

預報時，應降

第五條第九款 

開發單位應

於工區上、下

風處裝設可

偵測懸浮微

粒（PM）微型

感測器，並公

開 PM10 及

PM2.5 監測結

果，於空污季

（1月至4月、

10月至12月）

時期若有發

佈空品不良

預報時，應降

第五條第九款 

開發單位應

於工區上、下

風處裝設可

偵測懸浮微

粒（PM）微型

感測器，並公

開 PM10 及

PM2.5 監測結

果，於空污季

（1月至4月、

10月至12月）

時期若有發

佈空品不良

預報時，應降

文字修正，2小時/

次修正為每 2小時

1次，避免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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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第 87次會議決議 現行條文 說明 

低開挖強度

50%，如仍需

進行大量開

挖及出土作

業需配合調

整灑水頻率

為每 2小時 1

次，以抑制揚

塵。 

低開挖強度

50%，如仍需

進行大量開

挖及出土作

業需配合調

整灑水頻率

為每 2小時 1

次，以抑制揚

塵。 

低開挖強度

50%，如仍需

進行大量開

挖及出土作

業需配合調

整灑水頻率

為 2小時/次，

以抑制揚塵。 

第十二條 

高樓建築及

新市區建設

環評開發案

件開發單位

應參照公寓

大廈管理條

例相關規定，

於成立管理

委員會及營

運期間完成

監測計畫後，

應向本局申

請變更管理

委員會為新

開發單位。 

第十二條 

高樓建築及

新市區建設

環評開發案

件開發單位

應參照公寓

大廈管理條

例相關規定，

於成立管理

委員會及營

運期間完成

監測計畫後，

應向本局申

請變更管理

委員會為新

開發單位。 

第十二條 

高樓建築環

評開發案件

開發單位應

參照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

相關規定，於

大樓成立管

理委員會及

營運期間完

成監測計畫

後，應向本局

申請變更管

理委員會為

新開發單位。 

增訂第十二條條

文「及新市區建

設」等文字，以擴

大適用範圍。 

第十八條 

園區之開發

應評估將區

內各廠商產

生之水肥併

入生活污水

專管收集，納

入區內聯合

廢（污）水處

理廠統一處

理；另園區內

第十八條 

園區之開發

應評估將區

內各廠商產

生之水肥併

入生活污水

專管收集，納

入區內聯合

廢（污）水處

理廠統一處

理；另園區內

第十八條 

園區之開發

應評估將區

內各廠商產

生之水肥併

入生活污水

專管收集，納

入區內聯合

廢（污）水處

理廠統一處

理；另園區內

本條文不予修正。

另現行條文污水

處理「場」文字修

正為「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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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第 87次會議決議 現行條文 說明 

污水處理廠

應評估設置

水肥投入口，

以協助處理

臺中市產生

之水肥。 

污水處理廠

應評估設置

水肥投入口，

以協助處理

臺中市產生

之水肥。 

污水處理場

應評估設置

水肥投入口，

以協助處理

臺中市產生

之水肥。 

－ 第二十條 

園區之開發，

應評估於園

區內之環保

設施用地規

劃設置事業

廢棄物處理

設施，以減輕

本市處理家

戶一般廢棄

物之負擔。 

－ 本條文回歸廢棄

物清理法管制，擬

刪除不納入修訂。 

第二十條 

開發單位應

依循「2030年

溫室氣體減

量 30% 及

2050 年淨零

排放」之目

標，於開發、

施工及營運

時，規劃各階

段碳中和或

淨零碳排之

相關計畫。並

依送審當時

中央主管機

關所規定之

最新減碳目

標辦理。 

第二十一條 

開發單位應

依循「2030年

溫室氣體減

量 30% 及

2050 年淨零

排放」之目

標，於開發、

施工及營運

時，規劃各階

段碳中和或

淨零碳排之

相關計畫。並

依送審當時

中央主管機

關所規定之

最新減碳目

標辦理。 

－ 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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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第 87次會議決議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一條 

開發基地位

於本市市定、

列冊及疑似

考古遺址範

圍內，應依文

化資產保存

法及考古遺

址監管保護

辦法之相關

規定辦理；非

位於上述考

古遺址範圍

內，於開發行

為進行中，發

現具疑似考

古遺址價值

者時，應即停

止工程或開

發行為進行，

並通知主管

機關處理。 

第二十二條 

開發基地位

於本市市定、

列冊及疑似

考古遺址範

圍內，應依文

化資產保存

法及考古遺

址監管保護

辦法之相關

規定辦理；非

位於上述考

古遺址範圍

內，於開發行

為進行中，發

現具疑似考

古遺址價值

者時，應即停

止工程或開

發行為進行，

並通知主管

機關處理。 

－ 本條新增。 

 


